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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安瑞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并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: 

现对由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）

保荐的安徽安瑞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

或“公司”）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文件提出

问询意见。 

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问询意见逐项

予以落实，通过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回复文件全套电子版

（含签字盖章扫描页）。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，请以楷

体加粗说明。如不能按期回复的，请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交

延期回复的申请。 

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，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，请审慎、严肃地检查报送材

料，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、疏漏、不实。 

本所收到回复文件后，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提出审

核问询意见。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作，本所

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，并视情况采取相应的监管措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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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1.关于创新特征 

根据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，（1）技术创新方面，污气回

收利用技术已累计投入 41.61 万元，该技术的应用方式是在

公司原有母站压缩机设备的基础上新增整套装置，专门用于

实现污气回收利用的功能；控制系统升级改造技术已累计投

入 30.29 万元，主要应用于公司各加气站，该技术主要分为

硬件改造和程序设计两个部分：在硬件改造方面，公司针对

加气站的加气控制系统更换了 PLC 模块，使用西门子 S7-200 

SMART 替代西门子 S7-200，使该系统的硬件设施能够支撑

运行实施程序设计后的控制系统，属于零部件更换、更新；

在程序设计方面，公司根据实际业务发展需要对 PLC 的功

能、运行方式等进行程序设计，该部分不属于零部件更换。

（2）模式创新方面，公司与两家公司均在建立合作时即采用

共同建设直供管道的方式开展燃气销售业务，与传统燃气供

应模式存在差异；管道互联互通“毛细血管”模式有助于燃

气企业之间相互调剂气源、减少了气源采购合同中的“照付

不议”和“偏差结算”带来的损失、增加了燃气企业的供应

渠道；同行业公司常通过与客户、供应商通过新设合营或联

营企业的方式进行股权合作；仅少数同行业公司将在运营子

公司控股权转让给上、下游企业。（3）公司的两项技术均具

备创新性和先进性，且已取得行业专业机构和专家的评价与

认可；公司现有大客户直供模式、管道互联互通“毛细血管”

模式、价值链延伸模式三种经营模式创新已取得燃气行业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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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的评价和认可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两项核心技术在业务中的覆盖比例，

专利技术在产品和服务应用的体现，核心技术及相关资产对

经营业绩的贡献情况。（2）说明大客户直供模式下，采购、

销售合同主要条款，是否约定合作年限，价格是否有差异。

如不能持续合作的替代措施，以及对经营业绩的不利影响。

（3）说明报告期内对管道互联互通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的销

售、采购情况，会计处理是否准确，是否说明同行业企业也

同步采用该经营模式。（4）说明将在运营的子公司控股权转

让与新设、联营是否存在实质性区别，报告期内的两起转让

是否事前与上下游进行约定，如不转让，能否获得稳定客源

和气源，如不能，说明发行人是否具备独立开展业务的能力。

（5）说明出售滁州瑞通、利辛南方博能股权导致包含管道、

母站等重要资产对公司的经营模式、资产结构、利润构成以

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。（6）说明问询回复中所述“专项审

查会”的具体情况，发行人是否为此支付费用或提供帮助，

相关经营模式具有创新性的结论是否权威、客观、独立。（7）

结合上述情况，充分说明发行人是否具备创新特征，是否符

合北交所定位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 

除上述问题外，请发行人、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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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人律师对照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

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

与格式准则第 46 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》

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7 号—

—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

上市申请文件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等

规定，如存在涉及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条件、信息

披露要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，请予以

补充说明。 

 

    

 

 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

 


